國科會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如經核准請育嬰假者，其所主持之專題研究計畫得否繼續執行、以及其於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請育嬰假，得否提供申請截止日前七年內之研究成果參加評比等國科會規定如下：
1、 計畫主持人請育嬰假，係屬留職停薪，其資格已不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經衡酌性別主流化原則及計畫主持人請假照護嬰兒之需求，其主持之專題研究計畫請 貴機構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計畫主持人於本會核定補助計畫之前或本會核定補助後且尚未開始執行計畫時即已請育嬰假者， 貴機構得檢附核准之請假證明申請註銷計畫或將計畫執行期限變更為自其育嬰假期間屆滿，回復原職務及復薪之日起開始執行。

（二）計畫主持人於執行計畫後始請育嬰假者， 貴機構得檢附核准之請假證明申請延長執行期限，育嬰假期間未超過1年者，得延長執行期間最長以1年為限，育嬰假期間超過1年者，得延長執行期間最長為請育嬰假期間，並於其育嬰假期間屆滿，回復原職務及復薪之日起始得繼續執行計畫。

二、計畫主持人於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如有請育嬰假或生產並請育嬰假者，其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比照生產者，得提供申請截止日前七年內之研究成果參加評比，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